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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建請撤銷桃園縣政府之違法行政處分，並由行政院環保署代為發放改排許可一節，新竹縣

政府於本年 2 月 22 日已函請該署委託該署環境檢驗所辦理友達公司污廢水排放許可證之審查

、核發、變更及展延事項，該署將審酌桃園縣政府後續針對友達公司申請排放許可變更展延

之處理，以及該公司歷次之環評會議審查及決議事項、桃園縣政府及新竹縣政府之意見後，

作出認定。 

四、另查友達公司及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年 2 月 17 日函請經濟部釐清霄裡溪是否規劃為飲

用水水源範圍，該部已於同年 3 月 13 日函復略以，在兼顧用水需求（35,000 公噸/日）及產業

發展大前提下，將鳳山溪及霄裡溪交匯上游鳳山溪臨時取水口設為永久取水口，霄裡溪將不

再為飲用水水源。是基於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中，即以霄裡溪作為承受水體，完成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程序，現經濟部核定霄裡溪將不再為飲用水水源，開發單位如以霄裡溪作為承受水

體，係維持原排放方案，尚無違反審查結論，故無需另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申請變更

，惟本案因應對策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中，有關開發計畫廢水處理能力及放流水水質加

嚴部分，開發單位仍應切實執行；另主管機關於核准開發單位之展延排放許可時，如附有加

嚴環境影響評估結論管制措施之條件，須辦理原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變更，開發單位於採

行該措施前，就變更部分即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及第 37 條規定，提出

變更內容對照表，向行政院環保署申請變更。至如霄裡溪日後重新規劃為飲用水水源時，開

發單位仍應依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進行改排，並依本案因應對策暨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辦理。 

（七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升

格直轄市，部分國立高中職將於 101 年 8 月改隸新 4 都市政府

，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及維持教學品質，要求教育部在與地方政

府達成解決共識前，暫緩移交作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8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99） 

黃委員昭順針對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以下簡稱新 4 都）升格直轄市，部分國

立高中職將於 101 年 8 月改隸新 4 都市政府，為保障學生受教權及維持教學品質，要求教育部在與

地方政府達成解決共識前，暫緩移交作業，待中央與地方共同擬定方案後，採漸進方式辦理移交，

向行政院之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前於 98 年 8 月 27 日核定新 4 都之改制直轄市計畫；依核定計畫，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改

隸新 4 都市政府，其學校員額及經費預算皆隨同改隸移撥，故其校務運作之基本條件皆維持

現況，不因改隸而受影響。 

二、另新 4 都係於 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生效，本部為求學校改隸穩健妥切運作，並維護學生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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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及教師權益，特與新 4 都市政府協商，決議本部主管高中職校延緩於 101 年 8 月改隸新 4

都市政府，並經行政院 99 年 5 月 25 日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籌劃小組第 5 次會議備查。 

三、為使主管國、私立高中職校改隸移轉新 4 都，得無縫接軌、正常運轉，本部（中部辦公室）自

99 年 8 月成立「因應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國立學校改隸及私立學校教育督導權移轉」工

作小組，即積極而持續研議改隸業務、員額、經費、學生受教品質、教師權益、校長遴選、

學生補助經費等議題，工作小組迄今共召開 15 次會議，並曾數次邀集新 4 都市政府協商；協

商過程中新 4 都陸續提出重大要求，例如：移撥經費應採專案全額方式補助，不應納入一般

性補助款之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計算，而排擠該市原有財源；改隸後學校教職員退撫舊制年資

經費應續由中央支應；學校重大工程資本門經費每年應由中央定額補助；中央應核增市立學

校員額以齊一市立、國立學校員額編制等。 

四、考量 103 學年度即將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並為使改隸學校及早進行校務規劃及行政運作

，應及早確認學校改隸新 4 都時程，以維護學生受教品質及教師權益，消除學校人員之不確

定感；為使學校順利改隸移轉，本部採取「經費覈實計算、業務民主協商、4 都共同一致」之

協調原則，秉承「適法、合作、友善」精神，持續與新 4 都協商未達共識之移轉事項，俟達

成共識後再行辦理學校改隸移轉新 4 都事宜。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新任內閣應具體落實政策宣示，解決

重大民生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79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202） 

李委員就新任內閣應具體落實政策宣示，解決重大民生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本院長上任時所揭示之「富民經濟」，其內涵與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一)願景：在安定之基礎上，創建繁榮、共享、永續之成長，讓全民生活與文化均有富足感

。 

(二)理念：先讓民眾整體富起來，再解決所得不均衡問題，讓所得在最後一組之人民有機會

提升。 

(三)具體作法：積極改善產業結構，以及透過租稅改革、社會救助與加強教育等，改善所得

分配不均。 

二、為使中產階級與庶民感到公平及改善貧富差距，本院於民國 99 年 8 月 26 日成立「改善所得分

配專案小組」，分別由各主管機關積極研提實質有效具體對策。近年來，財政部已採具改善

所得分配效果之租稅措施包括：(一)取消軍教薪資所得免稅；(二)減輕中低所得者及薪資所

得者租稅負擔（調高綜合所得稅各項扣除額、調降綜合所得稅最低 3 級稅率及調增各級課稅

級距金額）；(三)提高高所得者租稅負擔（將個人未上市（櫃）股票證券交易所得及海外所


